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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浦东新区投资优惠政策概要

黄新农

为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浦东新区进行投资，根据中央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全民政府制订了多项不

同的优惠政策，迄今已共公布丁 13 个文件。引人注目的特点是：

一、允许外商兴办第三产业，例如在其它地区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商品零售业、咨询业、广告业、超级市场、娱乐

事业、高尔夫球场经营等在浦东新区内，经申请批准，则可以由外资企业开办。

二、允许外商设外资银行，或中外合资银行以及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。

三、鼓励外商按新区规划来批租土地，或成片土地带项目开发经营。

四、设立目前全国开放度最大的外高桥保税区。这个保税区县有免税（从境外进入保税区的材料物资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

税）、免征（从境外进口货物毋须申请许可证）和境外人员出入方便等特点。区内并将采取特殊的外贸管理和外汇管理政策。

上述的一些特点，令外资得以参与第三产业，特别是零售商业的经营活动，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。相信这种政策上的新优

惠将为内地的第三产业注入新的活力，并促进内地服务性行业产生新的转变。此外，浦东新区投资优惠政策的要点还体现在关

税、工商统一税及所得税，以及在保税区内实行“最惠制”政策等，这亦是较突出之点。

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

中、外投资企业进口下列物品可获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的优惠：

1、企业建设用的机器、设备、车辆、基建物资；

2、企业自用的建筑材料、生产和管理设备及其零配件、运输车辆、元器件、原辅材料以及办公用品；

3、外商用的安家物品和交通工具等；

4、保税区内的转口货物，保税区企业生产加工的出口产品；

5、从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的货物视同出口，企业可申请退还生产环节的产品税或增值税。换言之，出口商品中含有的进口

原料可获免税优惠。

减征工商统一税

外资投入的下述公司可获减征工商统一税待遇：

1、外资银行或分行，合资银行及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从事贷款业务取得的收入，按 3%的税率征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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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外资银行及分竹、合资银行及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，从事其它金融业务取得的收入，按 5%的税率征收。

免征和减征所得税

为对外商投资的资金有所引导，在免征和减征所得税方面，有三种不同的优惠标准：

1、“五免五减半”（即头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）。外商投资能源、交通建设（如港

口、机场、铁路、公路、电站等）项目上的投资，按 15%缴税；如其投资经营在 15 年以上，从获利年度起，则可享受“五免五

减半”政策。

2、“二免三减半”。生产性项目的投资，按 15%缴税。经营 10 年以上的项目，从获利年度起，可享受“二免三减半”政策。

而外商投资的先进技术企业，更可在其减免期后的三年，按 10%的税率缴税。

3、“一免二减半”。外商投资兴办的独资、合资银行及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，享受“一免二减半”政策。若外资投入资本

超过 1000 万美元，经营 10 年以上，按 15%缴税。

保税区特殊政策

外高桥保税区的政策，主要是参照国际上类似区域的通常做法，一方面要保证保税区减免关税、免领许可证等各项优惠政

策的有效实施，另一方面又可简化手续和方便操作。这些措施包括：

1、允许外商在保税区内开设贸易机构，从事转口贸易，或为区内企业代理进出口业务；生产性企业则具有自营进出口权。

2、获有关部门批准后，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在仓库内进行简单加工；区内企业可以委托非保税区企业进行加工业务。

3、保税区内的企业、机构进口的自用物品，及保税货物和经加工的产品，如在区内企业转让、销售或移作他用、毋须事先

经海关核准。

4、区内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料、零料和加工成品的出口，不再使用“登记手册”，而采取由企业建立专门帐

册、海关总体核销的简化办法。

5、外商凭本人护照或有效证件，以及从事商务活动的有效材料，一经查验即可进入保税区。

6、下列物品可免领进出口许可证：

A．从境外进口供保税区使用的机器、设备、基建物资、生产用车辆、交通工具和办公用品；

B；为加工出口产品进口的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、燃料、包装物料；

C．从境外进口供储存的转口货物；

D．在区内加工运输出境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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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外汇方面，更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实施管理，主要有：

（1）区内企业所得外汇可保留现汇周转使用，年终如无盈余则毋须办理结汇或分成；句根据投入的不同币种开立帐户，正

常的业务开支不必向管汇部门报批，而由开户银行按规定办理；可按外汇调剂的规定在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外汇；人民币或外汇

均可按业务需要进出保税区。

（2）在区内从事生产、仓储和进出口等业务的企业之间，保税货物的往来（买卖、存储、保管、运输等），均以外币计价，

并通过银行结算；除此规定以外的货币交付，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。

（3）海关监管的保税货物（包括用于加工、组装、出口等的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、包装物料、制成品、副次品、边角

料等）出入保税区，应以外币计价结算；非保税货物出入保税区以人民币计价结算。

（4）区内企业的外方投资者的外汇利润和其他外汇收益，须凭纳税凭证和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书由银行汇出。

（5）区内企业之外方投资者外汇资本的转移，以及依法清理结束后分得之外汇资金的汇出，须报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

批准后办理。

（6）区内企业向境外筹借外汇资金，按国家对外债的管理规定管理。保税区内企业并可向境内的本地金融机构借用外汇贷

款，或要求担保。

利润汇出和再投资的优惠

为保障外商的利益，无论是对利润汇出，还是对利润再投资，浦东新区都采取了优惠措施，主要内容有：

1．外商投资者，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汇出境外时，免征汇出额的所得税。

2．外商投资者，如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再投入本企业或其他外资（合资）企业，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，可退还再投资部

分已缴所得税的 40%；如再投资举办、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，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，可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所得

税的 100%。

对“内地投资”的优惠政策

1991 年 9 月公布的《上海市鼓励外地投资浦东新区的暂行办法》，是与吸收外商投资的政策相辅相成的。国务院作出开发

浦东的重大决策，意味着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、开放将更加深化，其区域已逐步从东南沿海推进到长江流域。浦东新区仅是带

动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开放的龙头，它必然要依托纵深腹地。上海正以极大的热忱欢迎中央各部门和兄弟省市来浦东新

区投资。其优惠政策包括免征生产、办公用进口物品的关税和工商统一税；外地企业生产的料、件、半成品在新区内增值的出

口产品免征出口关税；所得税酌情给予减免；经批准，生产性企业可享受本企业产品的出口经营权；外地分得的外汇利润可返

回投资方所在地；按移民投资政策对投资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，可以申请解决若干名进沪的户口指标等。

政策与文件

为方便国内外投资者掌握有关的政策及规定，现将上海市有关机构迄今发表的 13 项推动浦东新区开发的政策文件的名称列

述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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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《上海市鼓励外商投资浦东新区的若干规定》（刊 1990 年第 5期）

2、《关于上海浦东新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办法》（刊 1990 年第 5期）

3、《关于上海浦东新区产业导向和投资指南》（刊 1990 年第 5期）

4、《关于上海浦东新区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刊 1990 年第 6期）

5、《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办法》（刊 1990 年第 6期）
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、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管理办法》（刊 1990 年第 6期）

7、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管理若干规定》（刊 1991 年 1 期）

8、《关于上海浦东新区鼓励外商投资减征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规定》（刊 1991 年第 1期）

9、《上海外资金融机构、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刊 1991 年第 3期）

10、《上海市鼓励外地投资浦东新区的暂行办法》（刊 1991 年第 5期）

11、《上海市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外汇管理施行细则》（刊 1991 年第 8期）

1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对进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货物、运输工具和个人携带物品的监管和征免税实施细则》（刊

1992 年第 2期）

13、《上海证券交易市场暂行管理办法》（将于 1992 年第 5期刊出）

转载《上海浦东开发投资指南》编者按：

上列政策文件具体内容，本刊在过去各期中均以全文刊载，可以参照查阅。


